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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赖耶识的执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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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执受色身是阿赖耶识 （阿陀那识）的基本功能之一，这是身体存续的根本因，也是身心
统一体的有力保障。能执受的阿赖耶识唯有不苦不乐受，并与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转识俱起，显
示出生命的厚度。能执受与执受法相互依持、相互制约，推动有情生命的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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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熟

一、执受与执受法

“执受”一词在瑜伽行派的经论中，最初出
现于 《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中：

于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
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
化生，身分生起，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
成熟，展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一
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二者，相、名、
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受。①

圆测 《疏》解释说：
谓受生位，有异熟识执受二种为所缘境：

一者、执受五根，及彼所依色、香、味、触
为所依止。二者、执相、名、分别三法习气
为所缘境；除无漏种，非所缘故。此所摄受，
皆是所缘。此中所说执受义者，是能执受；
执受五根及彼所依令不损坏，为自所依；摄
受种子，为自所有，亦名所依。然此执受，
今依大乘，三说不同。或有唯约生苦、乐故，
名为执受；或有唯约摄为自体名有执受；或
有通约二义，以明执受。今此经中说执受者，
且依二义：一者、赖耶执根依处，为自所依；
二者、执持种子，为自所摄。②

可见，对执受的理解，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圆
测列举了三种解释，但认为 《深密》所说只有二
义：一是对色身的执受与依存，二是对种子的
执持。
窥基解释 《唯识三十颂》中 “不可知执受”

之执受义云：
执受义者，执是摄义、持义，受是领

义、觉义，摄为自体，持令不坏，安危共
同，而领受之，能生觉受，名为执受，领为
境也。如 《瑜伽论》第五十一、五十三、七

十六卷同此义释。③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 “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
应地意地之一”是对阿赖耶识的全面解释论证，
卷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全文引录 《解深密
经》，其中卷七十六内容从 《解深密经·心意识
相品》开始 。可见窥基对 “执受”一词的解释
是贯通 《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
等唯识学的基本经典的。

《成唯识论》解释此偈云：
以能执持诸法种子，及能执受色根依

处，亦能执取结生相续，故说此识名阿
陀那。④

窥基 《述记》解释此偈，把执持的功能和对象清
晰的分为了三种：

此三义释， 《摄论》有二，无初种子，
若望种子即名执持，令种子不失，无觉受
故。色根依处名为执受，令根不坏，生觉受
故。若初结生，后生相续，名为执取，取诸
有故。或为种依持，领以为境，名曰执持。
执色根等令生觉受，名为执受。摄初结生，
名为执取。若望外依处，不名阿陀那，无执
持等义。此解执持义。⑤

《解深密经》尤其强调以上三义中的第二种功能，
并以 “阿陀那识”（执持识）之名名之，而 《摄
论》强调为 “种子识”的阿赖耶识则也取与之相
近的释义，“由此识于身摄受、藏隐、同安危义
故。”《瑜伽师地论》继承了 《深密》的这一倾向
并加以强化，比如 “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
地之一”中从八个方面证明阿赖耶识的存在，第
一条即是 “若离阿赖耶识，依止执受不应道理”，
并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证。而在 《摄大乘论》和
《成唯识论》中都把持种功能作为阿赖耶识的首
要功能，并是证明阿赖耶识存在的第一条理证，



这与这两部论以 “种子”为讨论阿赖耶识的核心
有关系，而有执受则作为阿赖耶识存在的次要理
证，具体内容同于 《解深密经》和 《瑜伽师地
论》所说。本人认为，理解阿赖耶识之为 “能执
受”的执受功能，对于理解瑜伽行派乃至全部佛
教的身心关系问题至关重要，甚至也可以作为进
入唯识学以及联系大小乘的关键环节，因此，本
文所说之 “执受”限定为阿赖耶识 （阿陀那识）
对有色根身的执受功能。
能执受的是阿陀那识，所执受者被称为 “执

受法”：
执受法者，谓诸色法为心、心所之所执

持，由托彼故，心、心所转，安危事同。同
安危者，由心、心所任持力故，其色不断、
不坏、不烂。即由如是所执受色，或时衰
损，或时摄益，其心、心所亦随损益。与此
相违，名非执受。⑥

具体来说，可以从五个方面限定被执受的对
象 （执受法）的特征：

复次，略由五相建立执受诸法差别，何
等为五？谓初唯色说名执受，当知此言遮
心、心所等，彼非执受故。又于色中所有内
根、根所依属说名执受，当知此言遮外不属
根色，彼非执受故。又心、心所任持不舍说
名执受，当知此言遮依属根发、毛、爪等，
及遮死后所有内身，彼非执受故。又执受色
由四因缘之所变异，故名执受，何等为四？
一由外色所逼触故，二由内界相违、平等所
引发故，三由贪瞋等诸烦恼缠多现行故，四
由审虑所缘境故。谓由外色能损恼者，现前
逼恼有执受色，即便生苦、生悲、生恼，若
有外色能饶益者，现前触对有执受色，即便
生乐、安隐饶益。若有内界更互相违，便生
苦恼；彼若平等，安乐摄受。又若贪等烦恼
所恼，即便生苦，愤发炽然；又邪审虑所缘
境故，或正审虑所缘境故，便起轻安喜乐摄
受。又为损害或为饶益，故名变异。如是若
色，若内，若心、心所任持不舍，若如是缘
令成变异，是名执受诸法差别。与此相违，
当知是名非执受法。⑦

简要来说，“执受法”就是具有感受性的、能够
被心理活动所影响、并被外物所伤害的有情的
肉身。
色身得以生长、延续，根本的原因在于阿赖

耶识对之的执受：
由识执受，诸根堕相续法，方得流转。⑧

如是识界，能于现在积集、任持福非福
业，能引当来爱非爱果，亦能执持识所依止
五种色根及所依处，令不烂坏。⑨

来自于识的执受，是滋养色身的食物，被称
为 “识食”：

由能执受诸根大种识故，令彼诸根大

种、并寿并暖与识不离身为因而住。是故说
识名彼住因。由彼住故，气力、喜乐、专
注、希望，依彼而转。⑩

能执受与所执受并不是单方面的主动与被动
的关系，执受者在执受时也对被执受的对象紧紧
束缚，形成安危共同，相互依待的关系：

有色诸根依止于识，识亦依止识所执受
有色诸根。瑏瑡

二、执受如何可能

（一）执受与转识的生起
“本识”与 “转识”是 《摄大乘论》对第八

识与前七识的指称，以本识为依而有前七识的生
起 （转），侧重于种子与现行的关系。 《解深密
经》处理这一问题则主要从 “执受”的角度进
入。本经在六识之后未区分七识与八识，而只建
立一微细识，名阿陀那识、阿赖耶识、心瑏瑢：

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六识身转，
谓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此中有识
眼及色为缘生眼识，与眼识俱随行，同时同
境，有分别意识转。有识耳、鼻、舌、身及
声、香、味、触为缘，生耳、鼻、舌、身
识，与耳、鼻、舌、身识俱随行，同时同
境，有分别意识转。瑏瑣

其中 “有识眼”指被阿陀那识所执受的眼根，与
色境共同作为眼识生起的基本条件，并伴随着分
别意识。眼识之生起中阿陀那识的基本功能是对
眼根的执受。这在 《瑜伽师地论》中被分别称
为：俱有依 （眼根），执受依 （异熟阿赖耶识），
种子依 （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瑏瑤。
此执受功能在论证阿赖耶识的存在时，几乎

是最重要的理证。一方面，执受功能必然存在，
这是区分有生命的有情身体与死亡的肉体的根
本；另一方面，前六识显然无法承担此功能，
《瑜伽师地论》列举了五条理由，这对理解阿赖
耶识的存在很有价值，包括：

（１）阿赖耶识的运转仅仅是前世业力的结果
（异熟识），而不需要现前的其他条件；前六识则
需仰赖现前多个条件才能生起，若缘缺则不生。
有间断的识不能作为执受依。

（２）赖耶是过去业力所引，所以不具备伦理
的善恶性质；而六识是有善恶的。有善恶的识不
能作为执受者。

（３）赖耶不仅无善恶属性，也不与烦恼心所
相应，无覆无记；六识则相反。只有无覆无记的
异熟识可以作为执受依。

（４）前六识所依之根各有不同，不能执受生
命为一个统一体。

（５）前六识有中断，不能一味相续。只有无
中断的阿赖耶识可以作执受依。瑏瑥

（二）“身受”与身心统一体
《瑜伽师地论》对阿赖耶识存在的第六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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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阿赖耶识保障 “身受差别”的存在，文云：
何故若无阿赖耶识，身受差别不应道

理？谓如有一或如理思或不如理，或无思虑
或随寻伺，或处定心或不在定，尔时于身诸
领受起非一众多种种差别，彼应无有，然现
可得，是故定有阿赖耶识。瑏瑦

这里的 “身受差别”显然不是指因赖耶对身根的
执受而有身识 （与身识相应俱起的有苦受、乐
受、不苦不乐受）的生起，那应在第一条理证的
范围内。这里说的是，心识的思虑活动会在身体
的觉受上反映出来，比如身处三昧定境者身受轻
安，而彻夜思索则使人面色憔悴，转识的活动为
何能影响到色身呢？佛家在界定身 （色）心
（名）时，一般认为二者是结合为一体的不同性
质的事物，二者为何可以结合为一体，又如何可
能相互作用？如果放置到身心二元语境下显然无
法解决这一困境。阿赖耶识则是身心统一体的保
障，它把现行身心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执持，在
统一体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互相依持、影
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现行身心在赖耶的执持下相互依待，赖耶之

持存也依赖于现行身心，即 “名色缘识，识缘名
色”，以赖耶释 “识”，是赖耶存在的经证：

又此名色，于现法中，由续生识为缘牵
引，及能执持令不散坏。又即此识续生已
后，依名色住，或于同时，或无间生，依彼
而转，故于现法此亦用彼名色为缘。应知先
业所引名色，与识展转相依，展转为缘，如
是当知识缘名色以为后边所有有支，随老死
相，如前所说，随其所应，有缘体性。如是
名为微细因果难可了知。瑏瑧

识与名色的相互依存被认为是缘起法中难可了知
的 “微细因果”。

三、执受的因与果

（一）异熟
“异熟”或 “异熟果”（ｖｉｐａｋａ），旧译 “果

报”，或 “报果”，通常有三义：异时熟，指因果
异时；异类熟，指因有善恶，果唯无记，果报无
关道德善恶，只有苦乐之不同；变异熟，指因变
为果。瑜伽行派主要在第二义 （异类熟）上使用
异熟一词，《瑜伽师地论》释五果之异熟果云：

诸不善法于诸恶趣受异熟果，善有漏法
于诸善趣受异熟果，是名异熟果。瑏瑨

在这一意义上，异熟果约等于业力因果中的业
果，显示出有情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
但并非有情的身心活动都被视为异熟果。具

善恶属性的行为显然不是被动的结果，虽无善恶
但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也不在异熟范围内。被视为
异熟果的事物中，又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异熟的
阿赖耶识，一是在此基础上生起的异熟性质的转
识，前者被称为 “异熟法”，后者被称为 “异熟

生”。当转识活跃时，异熟法被异熟生所遮蔽，
在异熟生沉寂时，异熟法才得以显现，这往往是
临终和结生相续时：

又临终时最后念心是异熟法，若结生相
续无间之心亦是异熟，从此已后所有一切自
性住心皆是异熟，除善、染污，及除加行无
记之心，所余皆名自性住心。……余自种子
为因所生，若善不善，或复无记，如是一切
当知皆名异熟生法。瑏瑩

异熟法与异熟生并行不悖，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
存在。表层的异熟生表现为苦乐感受，而深层的
异熟法却只有中性的非苦非乐受：

复次，一切处最后没心，及随初第二相
续心，于三界中当知唯有非苦乐受，除初相
续心，应知此受于一切处异熟所摄。余苦乐
受应知皆是异熟所生。瑐瑠

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与苦受、乐
受、不苦不乐受俱时而转，此受与转识相
应，依彼而起。谓于人中，若欲界天，若于
一分鬼、傍生中，俱生不苦不乐受，与转识
相应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相杂俱转。
若那落迦等中，他所映夺，不苦不乐受与纯
苦无杂受俱时而转，当知此受被映夺故，难
可了知。如那落迦等中一向苦受俱转，如是
于下三静虑地，一向乐受俱转，于第四静虑
地乃至有顶，一向不苦不乐受俱转。瑐瑡

若从阿赖耶识俱起心所来看的话，作为异熟
识，其性质是无覆无记，其俱起的五个遍行心所也
是异熟所摄，俱为无覆无记，比如其俱起的受心所
是不苦不乐无记性。而 “执受”功能其实可以看做
赖耶俱起的思心所的表现，这种执受一方面维持着
现实世界的一类相续，一方面推动转识的生起，进
而延续了自身的存在，是一切杂染的根本：

云何建立阿赖耶识杂染还灭相？谓略说

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根本，所以者何？由此
识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能生诸根、根所依
处及转识等故。亦是器世间生起根本，由能
生起器世间故。亦是有情互起根本，一切有
情相望互为增上缘故，所以者何？无有有情
与余有情互相见等时，不生苦乐等更相受
用，由此道理当知有情界互为增上缘。又，
即此阿赖耶识能持一切法种子故，于现在世
是苦谛体，亦是未来苦谛生因，又是现在集
谛生因。如是能生有情世间故，能生器世间
故，是苦谛体故，能生未来苦谛故，能生现
在集谛故，当知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根本。瑐瑢
（二）异熟受与执受之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业力因果的基本

法则，前一个善恶具伦理性质，后一个善恶则指
苦乐觉受。然而，瑜伽行派对异熟法与异熟生的
划分，使业力因果无法解释异熟的全部内容，因
为具有苦乐 （包括部分与苦乐受并举的不苦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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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质者是异熟生法，而非异熟法。那么无记
性的异熟法之因又是什么呢？

《瑜伽师地论》卷９有段话透露了个中消息：
顺乐受业者，谓福业及顺三静虑受不动

业。顺苦受业者，谓非福业。顺不苦不乐受
业者，谓能感一切处阿赖耶识异熟业，及第
四静虑以上不动业。瑐瑣

顺不苦不乐受业，准确来说有三种，苦乐夹杂中
的顺不苦不乐受业，感第四禅天及以上的不动
业，以及感六道阿赖耶识异熟业。第一种业是感
欲界受生的善恶夹杂中的无记业；第二种是四禅
及以上等不动业；而第三种，作为感阿赖耶识异
熟的，又该是什么业呢？瑜伽行派在赖耶与转识
的关系上，认为二者是相互依持的关系，赖耶摄
持并推动转识的生起，转识反过来又滋养赖耶：

云何建立互为缘性转相？谓阿赖耶识与
诸转识作二缘性：一为彼种子故，二为彼所
依故。为种子者，谓所有善不善无记转识转
时，一切皆用阿赖耶识为种子故。为所依
者，谓由阿赖耶识执受色根，五种识身依之
而转，非无执受。又由有阿赖耶识故得有末
那，由此末那为依止故意识得转。譬如依止
眼等五根五识身转，非无五根。意识亦尔，
非无意根。
复次，诸转识与阿赖耶识作二缘性：

一，于现法中能长养彼种子故；二，于后法
中为彼得生摄殖彼种子故。于现法中长养彼
种子者，谓如依止阿赖耶识善不善无记转识
转时，如是如是，于一依止同生同灭，熏习
阿赖耶识，由此因缘后后转识善不善无记性
转，更增长转、更炽盛转、更明了而转。于
后法中为彼得生摄殖彼种子者，谓彼熏习种
类，能引摄当来异熟无记阿赖耶识。
如是为彼种子故，为彼所依故，长养种

子故，摄殖种子故，应知建立阿赖耶识与诸
转识互为缘性转相。瑐瑤

一方面赖耶接受转识熏习并摄藏种子使转识未来
生起，另一方面，这种熏习进一步增强赖耶的执
受能力，使其未来的异熟生起。这就如同商品集
散地，集散地并不直接产出商品，也不永久拥有
商品，仅仅是一中转站的作用，但因商品必经此
地，使得此集散地自身得以兴旺发达。
作为异熟的赖耶与转识同时生起，赖耶俱起

之不苦不乐受与转识诸受同时生起，但当转识的
苦、乐、不苦不乐受非常强大时，赖耶的俱起无
记受则被完全遮蔽：

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与苦受、乐
受、不苦不乐受俱时而转，此受与转识相
应，依彼而起。谓于人中，若欲界天，若于
一分鬼、傍生中，俱生不苦不乐受，与转识
相应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相杂俱转。
若那落迦等中他所映夺，不苦不乐受与纯苦

无杂受俱时而转，当知此受被映夺故，难可
了知。如那落迦等中一向苦受俱转，如是于
下三静虑地，一向乐受俱转，于第四静虑地
乃至有顶，一向不苦不乐受俱转。瑐瑥

由于苦乐受之强烈以及有情智慧之微弱，无法体
察在洪波涌起的背后一味相续、深沉而稳定的生
命之流 （异熟法），因此生命显示碎片化，以致
有情永不停歇的去寻找各种臆想出的本体、本源
来统摄生命与世界。而有些幸运者一旦窥见这一
生命之流，则又执其为永恒的存在而赋予表象世
界以意义，从而使这杂染流转持续久远。于是最
初的幸运转而为一更深更久的不幸。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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